评分标准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投标报价
	30分
	招标人设置投标报价最高限价，各投标人有效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，否则，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。
1、评标基准价的确定=所有效投标人的最低报价（含扣除后价格）；
2、投标报价得分=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（含扣除后价格）×30分，评分过程中，数据的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，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。


	技术性能指标
	40分
	所投产品的技术性能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40分；带“★”条款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5分，不带“★”的每有一项不满足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注：按照附件2中的相关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，否则视为不响应。

	业绩
	15分
	提供自2018年11月1日以来，与本项目同类产品在三甲医院的10万以上供货合同，每提供一个得3分，满分15分。
注：
1、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，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2、合同内容或合同清单须体现吊塔采购安装内容，如未体现上述内容须提供业主证明材料。
3、医院等级证明须提供医院官方网站截图或国家卫健委网站查询截图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未按上述要求提供的或提供的不符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	质量
	10
	提供箱体、吊柱、吊臂实物小样样品，质量优得6-10，质量良得1-5，差的不得分。（样品做为供货验收标准）

	售后服务
	5分
	在安徽省、江苏省设有常驻分公司或办事处，确保服务及时到位，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（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或办事处注册登记证明材料），且配备有专门售后服务人员，提供工程师证件扫描件。本项全部响应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
  


